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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  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历史背景  

1 .1   当局于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四日颁布《村代表选举条例》 (第

576 章 )，规定在该日期后进行的所有村代表选举均受法例规管，确保

这些选举能与其他公开选举一样，以公开、公平和诚实的方式进行。

此 外 ， 亦 扩 阔 了 《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条 例 》 ( “《 选 管 会 条 例 》 ” ) 的 范

围，赋予选管会权力监察村代表选举的进行，并透过民政事务总署署

长执行其职能。  

1 .2   根据《村代表选举条例》，每条或每组乡村有两类村代表：

一类由原居民选出；另一类则由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共同选出。前者称

为原居民代表，每条乡村的代表人数以传统的村代表数目为依据，由

一至五名不等。后者称为居民代表，每村只设一名。  

1 .3   原居民代表的基本职能，是处理与村内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

益和需要有关的事务，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意见。居民代表的基

本职能是处理与村内居民的一般利益和需要有关的事务，例如就改善

环境及公共设施等事宜提出建议及意见。居民代表不得处理与原居民

的合法传统权益及传统生活方式有关的事务。  

1 .4   按照这个法定架构举行的第一届村代表一般选举已于二零零

三年七月至八月连续六个星期六及星期日举行。在二零零三年当选的

居民代表和原居民代表的任期在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届满。第二

届的村代表一般选举，已于二零零七年一月和二月连续五个星期六及

星期日 (即一月六至七日、十三至十四日、二十至二十一日、二十七

至二十八日以及二月三至四日 )举行，以选出 693 名居民代表和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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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原居民代表，任期四年，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  规管选举的法例规管选举的法例规管选举的法例规管选举的法例  

1 .5   一如其他公开选举，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是依法进行的。

规管这届选举的条例如下：  

(a) 《选管会条例》赋予选管会权力，执行有关监管选举进行的

各项职能，并向行政长官呈交村代表选举报告；  

(b) 《村代表选举条例》订明进行选举的法律依据；以及  

(c) 《选举 (舞弊及非法行为 )条例》禁止与选举有关的舞弊和非

法事宜，并由廉政公署负责执行。  

1 .6   除了上述条例外，还有两条附属法例，订明进行选举的细节

程序：  

(a )  《选举管理委员会 (选民登记 ) (村代表选举 )规例》 ( “《村代

表选举选民登记规例》 ” )  就《村代表选举条例》的选举，

订明合资格人士登记成为选民的程序；以及  

(b )  《选举程序 (村代表选举 )规例》 ( “《村代表选举程序规例》 ” )

订立详细程序，规管村代表选举的进行。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  选举活动指引选举活动指引选举活动指引选举活动指引  

1 .7   经參考分别于二零 零四年七月、二零 零五年八月及二零 零六

年九月作出最新修订的《立法会选举活动指引》、《区议会选举活动

指引》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后，选管会修订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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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 零三年发表的《村代表选举活动指引》，并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发

布，以完善此届选举的安排。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  报告的范围报告的范围报告的范围报告的范围  

1 .8   本报告介绍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的筹备工作和进行选举的

情况，详述处理投诉的手法，并在检讨各项选举安排的成效后，提出

建议，以为日后的选举作出改善。  



 

   

4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界定乡村的地位界定乡村的地位界定乡村的地位界定乡村的地位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  乡村和村代表的类别乡村和村代表的类别乡村和村代表的类别乡村和村代表的类别  

2 .1   《村代表选举条例》按 707 条乡村不同的性质，把它们分为

以下三类：  

(a )  现 有 乡 村现 有 乡 村现 有 乡 村现 有 乡 村  

 现有乡村是在地图上示有实际分界的乡村，类似区议会选举

中的区议会选区或立法会选举中的地方选区。在二零零七年

村代表选举中共有 693 条现有乡村，载列于《村代表选举条

例》附表 1。  

(b )  原 居 乡 村原 居 乡 村原 居 乡 村原 居 乡 村  

 原居乡村是民政事务总署署长备存的 “选出原居民代表的乡

村索引 ”中所列有的乡村。在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中共有

586条原居乡村，载列于《村代表选举条例》附表 2。  

( c )  共 有 代 表 乡 村共 有 代 表 乡 村共 有 代 表 乡 村共 有 代 表 乡 村  

 共有代表乡村是一组原居乡村。在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中

共有 15 条共有代表乡村，载列于《村代表选举条例》附表

3。该 15 条共有代表乡村由 32 条乡村组成，它们亦是现有

乡村。  

一条有实际分界的乡村可以同时是现有乡村和原居乡村，或是现有乡

村和共有代表乡村。上文所述的各类乡村，见载于附录一附录一附录一附录一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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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村代表选举条例》附表 1 至 3 述明每条现有乡村、原居乡

村及共有代表乡村所须选出的村代表人数。村代表共有 1 480 席，其

中 693 个居民代表议席代表现有乡村的居民，而 787 个原居民代表议

席则代表原居乡村或共有代表乡村的原居民。按地区表列的乡村和村

代表的详细分项数字，见附录二附录二附录二附录二。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  现有乡村的分界现有乡村的分界现有乡村的分界现有乡村的分界  

2 .3   民政事务总署各有关地区的民政事务专员根据二零零三年村

代表选举划定的现有乡村界线，制订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的拟议分

界地图，并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期

间公开展示这些地图，供市民查阅。现有乡村的拟议分界地图在民政

事务总署总部、相关的各区民政事务处展示，亦在区内乡村的告示板

上张贴，并同时分发给乡议局和相关的乡事委员会。咨询期内，当局

共收到 51 项反对意见，涉及 53 条乡村，其中 4 项其后撤回。有关地

区 的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细 加 研 究 这 些 反 对 意 见 后 ， 接 纳 其 中 26 项 。 其

后 ， 28 条 乡 村 的 修 订 地 图 于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十 日 至 三 十 日 期 间 展

示 ， 进 一 步 咨 询 意 见 。 于 咨 询 期 结 束 时 ， 上 述 修 订 地 图 全 数 获 得 接

纳。  

2 .4   民政事务总署署长备存整套分界地图，而每名民政事务专员

均在其办事处备存所辖地区的分界地图，供市民查阅。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  原居乡村和共有代表乡村索引原居乡村和共有代表乡村索引原居乡村和共有代表乡村索引原居乡村和共有代表乡村索引  

2 .5   根据《村代表选举条例》第 2 和第 4 条的规定，民政事务总

署署长备存一份载有所有原居乡村和共有代表乡村的资料的索引。凡

见于该份索引的乡村，均属原居乡村／共有代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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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选民登记选民登记选民登记选民登记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  选民登记资格选民登记资格选民登记资格选民登记资格  

3 .1   《村代表选举条例》第 15 条就选民登记资格作出规定。总

括而言，登记为某现有乡村的选民，须符合下列资格：  

(a )  香港永久性居民；  

(b )  年满 18 岁或以上；以及  

( c )  在紧接申请登记为选民之前的三年内一直是该现有乡村的居

民。  

3 .2   登 记 为 某 原 居 乡 村 或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的 选 民 ， 须 符 合 下 列 资

格：  

(a )  是该条乡村的原居民或是该条乡村的原居民的配偶；  

(b )  年满 18 岁或以上；以及  

( c )  持有身分证明文件或已申请新的身分证，或已要求更改该身

分证或发出新的身分证，以取代在此之前发给他的身分证。  

该人无须在香港或该条乡村居住。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  登记期限登记期限登记期限登记期限  

3 .3   《村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规例》第 9(1 )条订明，选民登记的期

限 为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 在 该 期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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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民政事务总署共接获 14 000份申请 (其中 7  206份属居民代表选

举的申请， 6 794份属原居民代表选举的申请 )。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  发表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就临时选民登记册提出反发表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就临时选民登记册提出反发表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就临时选民登记册提出反发表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就临时选民登记册提出反

对和申索对和申索对和申索对和申索  

3 .4   登记期限届满后，政府于二零零六年九月九日就现有乡村、

原居乡村／共有代表乡村发表了临时选民登记册，供公众查阅，至二

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为止。该登记册内列载了合共 85  650 名现有

乡村选民及 85  454 名原居乡村／共有代表乡村选民的个人资料。为

方便公众查阅，全套临时选民登记册给存放于民政事务总署署长 (民

政事务总署署长亦是村代表选举的选举登记主任 )办事处，并将临时

选民登记册的相关部分 (即与某地方行政区有关的部分 )存放于该区民

政 事 务 处 。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九 月 九 日 于 宪 报 号 外 刊 登 公

告，公布有关详情。  

3 .5   《村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规例》第 23 至 25 条规定，任何人如

认为某名已登记的人并没有资格登记为选民，可使用指定表格提出反

对，并把该反对通知书亲自送往选举登记主任或有关助理选举登记主

任 (即 有 关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的 办 事 处 。 任 何 其 主 要 住 址 是 在 香 港 的 人

士 ， 如 已 申 请 登 记 为 选 民 ， 但 其 姓 名 却 并 无 记 录 在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册

内，或如对临时选民登记册内所载个人资料有任何申索，可使用指定

表格提出申索，并把该申索通知书亲自送往选举登记主任或有关助理

选举登记主任的办事处。不过，如提出申索者的主要住址是在香港以

外，则可在填妥指定表格后，亲自、以邮递或图文传真方式或藉含有

数码签署所认证的电子纪录的电子方式 ( “数码签署 ”和 “电子纪录 ”两词

是指《电子交易条例》第 2(1 )条内所界定者 )，或以书面授权他人的

方式递交申索通知书。这些指定表格可向选举登记主任或有关助理选

举登记主任的办事处索取，或于村代表选举的网页下载。有关二零零

七年村代表选举的上述安排，已由选举登记主任在二零零六年九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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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刊登的宪报号外的公告内公布。这些反对通知书及申索通知书须于

二零零六年九月九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的公众查阅期限内递交。  

3 .6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选举登记主任共

接获 895 宗反对通知及 213 宗申索通知。这些个案于二零零六年九月

二十日至二十九日期间在粉岭裁判法庭由四名审裁官审议。其后，有

不满审裁官的裁决者提出上诉，审裁官遂复核有关个案，并于十月四

日及五日再次进行聆讯。结果有 411 宗反对被裁定得直， 425 宗被驳

回； 29 宗申索被裁定得直， 183 宗被驳回。有关分项数字载于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三三三三。  

3 .7   《村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规例》第 27 及 28 条订明，选举登记

主任可在编制正式选民登记册前，修正临时选民登记册内的记项。规

例第 27 条涉及选民要求更改其个人资料，或要求在册内更改记录该

等资料所在部分的事宜。这类更改无须经审裁官批准。规例第 28 条

则与增删或更正册内记项事宜有关，而这类更改须经审裁官批准。选

举登记主任根据规例第 28 条就二零零六年临时选民登记册所作出的

修正的分项数字，载于附 录 四附 录 四附 录 四附 录 四。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  发表正式选民登记册发表正式选民登记册发表正式选民登记册发表正式选民登记册  

3 .8   在审裁官作出裁决及选举登记主任就临时选民登记册内的记

项作出相关修正后，选举登记主任于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日发表了二

零零六年正式选民登记册。该册内所列载的现有乡村选民及原居乡村

／共有代表乡村选民的人数分别为 85  197人及 85 399人。一如临时

选民登记册，全套正式选民登记册存放于选举登记主任办事处，而其

相关部分则存放于有关的各区民政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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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宣传宣传宣传宣传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  一般资料一般资料一般资料一般资料  

4 .1   为引起市民对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的注意，并鼓励市民参

与其中，民政事务总署推行大型的宣传活动，目的是︰  

(a )  唤起市民注意这次选举；  

(b )  为原居村民和乡村居民 (包括已移居外国的村民 )提供这次选

举的详尽资料，例如登记为选民和成为候选人的资格、各村

居民代表选举和原居民代表选举的投票日期、投票和点票安

排等；以及  

( c )  呼吁村民积极参与这次选举，即登记为选民，并在投票日往

票站投票，以及参选。  

4 .2   由于选举是本地和已移居外地的村民均可参与，故此本港和

外地均有宣传活动和宣传措施。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  本地宣传工作本地宣传工作本地宣传工作本地宣传工作  

4 .3   民政事务总署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二零零六年七月

三十日举行选民登记运动，启动宣传工作。  

4 .4   各区民政事务处、乡议局、乡事委员会和乡公所均协助派发

有关选举的中英文海报。民政事务总署亦在选民登记地点悬挂横额，

及于选民登记期间在多份本地报章 (如《明报新界专线》、《东方日

报》和《南华早报》 )刊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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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在二零零六年六月至二零零七年二月期间，中英文的短片和

声带在电视和电台播出，宣传选民登记运动、候选人提名、选举安排

等事宜。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  海外宣传工作海外宣传工作海外宣传工作海外宣传工作  

4 .6   为使海外华人社区了解选举详情，香港特区政府的海外经济

贸易办事处协助工作，在当地华人社区张贴和派发宣传资料，以及发

出有关村代表选举的新闻稿。乡议局和乡事委员会亦鼎力协助，透过

本 身 的 联 络 网 络 ， 向 寓 居 海 外 的 原 居 民 传 发 宣 传 资 料 和 其 他 有 关 消

息 。 海 外 华 人 社 区 亦 可 从 电 视 广 播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的 一 条 海 外 电 视 频

道，以及香港报章的海外版 (例如《星岛日报》 (欧洲版 ) )，获知有关

村代表选举的消息。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  互联网上的宣传安排互联网上的宣传安排互联网上的宣传安排互联网上的宣传安排  

4 .7   公 众 人 士 浏 览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的 网 页 (www.had.gov .hk /v re )，

即可取得有关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的资料和登记╱提名表格。选管

会和选举事务处的网页 (www.eac.gov .hk和 www. reo .gov .hk)  亦载有

村代表选举的有关法例和指引。有关《选举 (舞弊及非法行为 )条例》

各条文的资料，则载于廉政公署的网页 (www. i cac .o rg .hk )。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  廉政公署的宣传工作廉政公署的宣传工作廉政公署的宣传工作廉政公署的宣传工作  

4 .8   为协助候选人、选举代理人和助选成员遵守《选举 (舞弊及

非 法 行 为 )条 例 》 ， 廉 政 公 署 在 各 区 民 政 事 务 处 及 乡 事 组 织 的 安 排

下，一共举办了 16 场简介会，介绍上述法例的主要条文。  

4 .9   廉政公署亦制作了一本资料册，供候选人和其选举代理人参

考，让他们了解法例的规定和在选举中可能出现贪污舞弊的地方。此

外，廉政公署亦设立一条 24 小时的选举查询热线，处理公众对《选

举 (舞弊及非法行为 )条例》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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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为提醒选民维护「廉洁村代表选举」的重要性，廉政公署特

别 设 计 了 一 款 单 张 ， 透 过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的 协 助 派 发 予 全 部 选 民 ； 另

外 ， 廉 政 公 署 亦 制 作 了 一 张 以 「 支 持 廉 洁 村 代 表 选 举 」 为 主 题 的 海

报，分发给各区民政事务处、乡公所、公共交通工具及本港和海外的

政府办事处张贴。  

4 .11   除此以外，廉政公署也采用了电台宣传声带、九巴上的资讯

娱乐电视「路讯通」短片及报章等媒体，广泛宣扬廉洁选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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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候选人提名候选人提名候选人提名候选人提名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  候选人候选人候选人候选人资格资格资格资格  

5 .1   《村代表选举条例》第 22 条订明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准则。

符合以下条件的人有资格获提名为居民代表选举的候选人：  

(a )  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b )  在获提名为候选人时年满 21 岁；  

( c )  已登记为该现有乡村的选民；  

(d )  在紧接提名之前至少六年内一直是该现有乡村的居民；

以及  

(e )  获该现有乡村至少五名已登记选民提名。  

5 .2   符 合 以 下 条 件 的 人 有 资 格 获 提 名 为 原 居 民 代 表 选 举 的 候 选

人：  

(a )  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b )  是该原居乡村／共有代表乡村的原居民；  

( c )  在获提名为候选人时年满 21 岁；  

(d )  已登记为该原居乡村／共有代表乡村的选民；  

(e )  通常居于香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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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获 该 原 居 乡 村 ／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至 少 五 名 已 登 记 选 民 提

名。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  提名期提名期提名期提名期  

5 .3   提名期由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始至十二月六日止。

候选人亲身向有关选举主任递交提名表格。在提名截止时，各选举主

任共接获 1 656份提名表格。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  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  

5 .4   选举主任审核提名表格后证实，在接获的 1 656份提名表格

中， 12 份无效， 14 份撤回。在 1 630 名有效提名候选人中，参加居

民代表选举的有 686人，原居民代表选举有 944人。  

5 .5   选举主任审核上述 1  630 份有效提名表格后，确定并宣布

995名候选人自动当选 (其中为 426名居民代表选举候选人及 569名原

居民代表选举候选人 )。这批自动当选候选人的名单已刊载于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宪报号外，现分别载列于附 录 五附 录 五附 录 五附 录 五 (A)和和和和 (B )。  

5 .6   余下 635 名获有效提名但须竞逐选举的候选人的姓名和有关

资料 (即主要住址和所属现有乡村／原居乡村／共有代表乡村 )，亦刊

载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宪报号外。  

5 .7   选举主任亦宣布， 143 条现有乡村和 16 条原居乡村／共有

代表乡村的选举未能完成，原因是没有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或获有

效提名的候选人数目少于须选出的村代表席位数目。当中涉及 160 个

村代表 (143 个居民代表和 17 个原居民代表 )席位。未能完成选举乡村

的名单刊载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宪报号外，现分别载列于附附附附

录 六录 六录 六录 六 (A )和和和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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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荃湾及西贡区原居民代表选举两名候选人其后被选举主任根

据《村代表选举条例》第 23(1 )条取消资格。有关选举主任已把两名

候 选 人 被 取 消 资 格 一 事 刊 载 于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及 十 九 日 的 宪

报。  

5 .9   元 朗 区 原 居 民 代 表 选 举 候 选 人 林 淦 荣 先 生 不 幸 在 选 举 前 去

世。有关选举主任在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刊登宪报公告，公布林先

生的死讯，并宣布余下候选人仍属获有效提名。  

5 .10   由 于 西 贡 区 原 居 民 代 表 选 举 候 选 人 丧 失 资 格 ， 对 手 自 动 当

选，在无对手情况下自动当选的候选人总数增至 996 人，而须竞选的

候选人总数则减至 631人，竞逐 324个席位。  

5 .11   由于资源紧绌，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并没有设立提名顾问

委员会，为候选人和选举主任提供服务，这有别于以往立法会换届选

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的做法。候选人和选举主任须各自向本身的法律

顾问和律政司寻求有关提名的法律意见。  

5 .12   此外，候选人亦不获提供免费邮递服务，寄发选举广告予选

民。他们须自行支付有关开支。  

5 .13   候选人无须缴付选举按金。  

5 .14   载有候选人简介、政纲和照片的介绍单张，则由民政事务总

署派发予有关乡村的选民。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  公务员参选公务员参选公务员参选公务员参选  

5 .15   与其他公开选举不同，在职公务员可在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

举 中 参 选 。 有 意 竞 逐 村 代 表 选 举 的 公 务 员 须 事 先 得 到 其 部 门 首 长 批

准。不过，首长级人员、政务主任职系人员、警队的纪律人员及新闻

主任职系人员，通常不会获得批准。此外，公务上与村民有广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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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务员 (例如民政事务处的联络主任 )，以及其公务与村代表职责可

能有利益冲突的公务员，该尽量不参选。  

5 .16   在 1 630名候选人中，在职公务员约有 60 人。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  为候选人举行的简介会为候选人举行的简介会为候选人举行的简介会为候选人举行的简介会  

5 .17   一如其他公开选举，选管会主席为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的

候选人举行简介会。简介会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荃湾官立中

学举行，出席者还有负责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事宜的民政事务总署

副署长及助理署长、廉政公署和律政司的代表，以及选举事务处的总

选举事务主任。  

5 .18   选管会主席在简介会中向候选人简介选举法例和指引的主要

条文，以及有关的选举安排。选管会主席更吁请候选人注意和遵守有

关法例，以确保选举可以公开、公平和诚实地进行。他继而逐点阐明

候选人须留意的重要事项。在总结时他表示若有关各方守法循规，当

不会觉得有关条文难以遵守。  

5 .19   候选人及助选人员的提问均获选管会主席和各部门代表即时

清楚答复。  

5 .20   有关的选举主任已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举行抽签，以

分配编号和选举广告的指定展示位置 (如一些地区的某些乡村有可供

展示选举广告的位置 )予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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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投票和点票安排投票和点票安排投票和点票安排投票和点票安排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  投票日和投票时间投票日和投票时间投票日和投票时间投票日和投票时间  

6 .1   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投票定于二零零七年一月六日至二月

四日期间，连续五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进行。每个投票日的投票时间为

中午十二时至晚上七时。民政事务局长及民政事务总署署长分别已于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宪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宪报号

外公布各村的投票日期和时间。  

6 .2   选举主任核实收到的提名后，发现近 70% 议席的候选人在

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因此取消有关乡村的原定投票安排。虽然要进

行的选举数目已减少，但连续五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进行投票的安排已

广为宣传，所以选管会决定不予缩短，以免选民和候选人感到混淆。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  投票制度投票制度投票制度投票制度  

6 .3   村代表选举采用的投票制度是简单或相对多数制，通称 “得

票最多者当选 ”制。  

(a )  每名现有乡村的已登记选民可投票选出一名候选人作为该现

有乡村的居民代表；  

(b )  每名共有代表乡村的已登记选民可投票选出一名候选人作为

该共有代表乡村的原居民代表；  

( c )  每名原居乡村的已登记选民可按照该原居乡村在选举中须选

出的原居民代表数目 (由一至五名不等 )，投票选出候选人作

为该原居乡村的原居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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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最高票数的候选人会当选。就原居乡村而言，第二个空缺由得票

次高的候选人填补，余此类推，直至所有空缺全部填补为止。假如还

有一个或以上的空缺有待填补，而其余候选人所得票数相同，选举主

任便须抽签决定应选出哪位候选人填补最后这个空缺。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  指定投票站指定投票站指定投票站指定投票站  

6 .4   民政事务总署总部和选举主任在下述地区共指定了 113 个投

票 站 和 39 个 点 票 站 。 因 为 人 手 所 限 ， 为 了 确 保 可 以 更 有 效 进 行 监

管，民政事务总署已把 113 个投票站中的 49 个组合起来，在同一场

地设投票站，方便同区多条乡村的居民前来投票。投票站和点票站主

要设在学校、社区会堂、乡公所和体育场馆内。各区投票站的数目如

下︰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离岛 9 

北区 16 

西贡 6 

沙田 6 

大埔 25 

荃湾 7 

屯门 8 

元朗 36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 113 

 

*  葵青区各村的候选人自动当选。  

6 .5   民政事务总署并为属于同一个乡事委员会的乡村设一个额外

或后备投票站，以应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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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民政事务总署署长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宪报号外公

布这些投票站和额外投票站的名单，并在同日的另一份宪报公告公布

点票站的名单。  

6 .7   为监察每个投票日的整体投票和点票过程，民政事务总署在

修顿中心内设立了一个中央指挥中心，作为中央统筹，以确保各投票

站和点票站运作畅顺。分区的指挥中心，则在投票日，设在上述八区

的民政事务处。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  投票站和点票站工作人员投票站和点票站工作人员投票站和点票站工作人员投票站和点票站工作人员  

6 .8   投票站和点票站的工作人员，分区指挥中心当值人员，由新

界九个民政事务处调派职员担任，在有需要时亦从其他民政事务处抽

调职员协助。  

6 .9   选管会欣悉，在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中负责选举工作的人

员获发酬金。这项安排正是选管会在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选举报告中的

一项建议。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  给选民的投票通知书给选民的投票通知书给选民的投票通知书给选民的投票通知书  

6 .10   在有关的投票日前十天，民政事务总署向选民寄发投票通知

书，通知他们所属乡村选举的投票日期、时间和投票站地点。无对手

竞逐而候选人自动当选的乡村及已宣布未能完成选举的乡村，有关选

民亦获发通知书，通知无须前往票站投票。  

第 六 节第 六 节第 六 节第 六 节  ————  委 任 选 举 主 任、助 理 选 举 主任和 助 理 选 举主任委 任 选 举 主 任、助 理 选 举 主任和 助 理 选 举主任委 任 选 举 主 任、助 理 选 举 主任和 助 理 选 举主任委 任 选 举 主 任、助 理 选 举 主任和 助 理 选 举主任 (法法法法

律律律律 )  

6 .11   选管会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委任新界九区的民政事务

专员为选举主任，另从他们属下的职员中委任 21 名助理选举主任。

选管会主席于同日委任律政司高级政府律师郑大雅女士为助理选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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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法律 )，又于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委任律政司高级政府律师凌嘉

华 女 士 、 政 府 律 师 杨 嘉 珊 女 士 以 及 李 茄 慧 女 士 为 三 名 助 理 选 举 主 任

(法律 )。选举主任的委任于二零零六月十一月十七日的宪报公布。选

举主任和助理选举主任的名单载于附 录 七附 录 七附 录 七附 录 七。  

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  ————  培训投票站 点票站人员培训投票站 点票站人员培训投票站 点票站人员培训投票站 点票站人员  

6 .12   为确保投票站及点票站人员胜任有关工作，民政事务总署在

二零 零 六 年十一月十六日及十二月十八日及二十日多次安排了简介会

和训練班，并向新界各民政事务处分发投票及点票安排的工作手册及

影像光碟，以助工作人员熟习有关规则、工作程序以及本身的职务。

新界一些民政事务处还进行模拟练习，让工作人员亲身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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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投票投票投票投票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  投票日期及投票时间投票日期及投票时间投票日期及投票时间投票日期及投票时间  

7 .1   251条乡村共 324 个村代表席位已在二零零七年一月至二月

内 的 连 续 五 个 星 期 六 及 星 期 日 (即 一 月 六 日 至 七 日 、 十 三 日 至 十 四

日、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及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以及二月三日至四日 )

进行投票。每个投票日的投票时间均为中午十二时至晚上七时。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  后勤支援后勤支援后勤支援后勤支援  

7 .2   在上述十个投票日，所有指定投票站均按安排开放运作。各

投票日的天气良好，亦无有碍选举进行的突发事故，因此无须使用额

外投票站。设在修顿中心的中央指挥中心及位于各个进行选举地区的

分区指挥中心，也同时运作。  

7 .3   在每个投票日，选举事务处在海港中心的总部都设立了投诉

中心，由选管会秘书处投诉组人员当值，负责接收市民在投票时间内

提出的投诉。  

7 .4   廉政公署及警方联手打击黑社会势力，防止黑社会渗入干扰

选举活动。双方为此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派出高层人员定期开会，

交换情报及制定打击罪行及贪污的策略。双方亦于所有投票日派员在

中央指挥中心当值，以协调部门间的沟通。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  投票安排投票安排投票安排投票安排  

7 .5   投票站的布局以区议会选举或立法会选举为蓝本。站内设有

若干个投票间及发给选票柜枱。如同组有多个投票站设于同一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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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两条或以上乡村的选民投票，则每条村的投票站会有间隔分开，或

设于不同的房间。  

7 .6   如有乡村须同时进行居民代表和原居民代表选举，则有关投

票站会有两种不同颜色的选票：粉红色的选票发给原居民代表选举的

选民，白色的则发给居民代表选举的选民。站内亦分设不同颜色的投

票箱：红色的收集原居民代表选举选票，白色的收集居民代表选举选

票。拥有不同投票权的选民会获发不同颜色的卡纸：红色卡纸发予同

时有权在居民代表选举及原居民代表选举中投票的选民，白色的则发

予只有权在其中一项选举投票的选民。站内备有两本选民登记册以记

下已获发选票的选民：一本为居民代表选举选民而设，另一本则为原

居民代表选举选民而设。工作人员会把两本登记册的有关资料相互参

照，确保有资格获发两张选票的选民，都获发正确数目的选票。  

7 .7   为与区议会选举及立法会地方选举的做法一致，村代表选举

也使用「 �」号印章，其他任何划写选票的方式概不接纳。  

7 .8   选举主任在每个或每组投票站外划定禁止拉票区及禁止逗留

区。投票站内、禁止拉票区及禁止逗留区内的秩序大致良好。  

7 .9   在投票时间内有充裕的警力在投票站范围维持秩序，对此选

管会深感满意。整个选举期间没有严重事故发生，与此有莫大关系。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  投票率投票率投票率投票率  

7 .10   在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中，所有须举行选举地区的已登记

选 民 总 数 是 64  428 人 ， 较 二 零 零 三 年 村 代 表 选 举 (72  114 人 )低

10 .66%， 原 因 是 有 较 多 居 民 代 表 和 原 居 民 代 表 无 对 手 对 选 。 其 中   

29  779 人是居民代表选举的选民， 34  649 人是原居民代表选举的选

民。共有 19 942名居民代表选举选民 (即约 66.97%) 及 23 278名原

居民代表选举选民 (即约 67.18%)于投票日前往投票，整体平均投票率

为 67 .08%，较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选举 (73 .84%)低 6.76%。居民代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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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和原居民代表选举的整体每日投票率分项详情，载列于 附 录 八附 录 八附 录 八附 录 八 (A )

及及及及 (B )。  

7 .11   统计数字显示，星期日的投票率比星期六相对较高。其中原

因可能是某些选民须要在星期六下午上班，未必能赶及在傍晚七时投

票结束前抵达投票站。 (大部分投票站都设在新界有关乡村附近。 )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  未能完成的选举和补选未能完成的选举和补选未能完成的选举和补选未能完成的选举和补选  

7 .12   上文第 5 .7 段提到，在提名期结束时，选举主任宣布 143 个

现有乡村及 16 个原居乡村／共有代表乡村的选举未能完成。其中原

因是： (a )有关乡村没有任何人有意在该村的选举中参选，因此当局没

有收到任何提名；或 (b )有关乡村当选的候选人人数少于须填补的空缺

数目。  

7 .13   因此，民政事务总署稍后须为这些乡村举行补选。  



 

   

23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点票点票点票点票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  点票站点票站点票站点票站  

8 .1   位于同一地区并属同一乡事委员会的乡村共用一个中央点票

站。每个点票站由一名选举主任负责监督。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  点票方法点票方法点票方法点票方法  

8 .2   如须竞逐的席位只有一个 (例如居民代表选举 )，点票方法是

人手点票 (即按填划在选票上的选择把选票分别放入不同的胶箱，然

后开始点票 )。这个方法一如区议会选举。  

8 .3   如 果 席 位 和 候 选 人 较 少 ， 而 选 票 上 的 选 择 组 合 数 目 不 难 处

理，也会采用人手点票的方法。附 录 九附 录 九附 录 九附 录 九以选举中有五名候选人竞逐三

个席位为例，开列不同的选择组合。  

8 .4   如选票上的选择组合数目多至难以妥善处理，便会采用唱票

形式。点票人员把每名候选人所得的票数划 “正 ”字记录在挂在点票桌

后面的白板上，每划代表一票，一个 “正 ”字代表五票。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  点票安排点票安排点票安排点票安排  

8 .5   把投票箱从投票站运送至中央点票站的时间，因村而异。有

些乡村需时较短，有些则长达两、三小时。投票箱送达后，有关的选

举主任便开启投票箱，倒出选票，开始点算。  

8 .6   各 点 票 桌 的 位 置 相 距 不 太 远 又 不 太 近 ， 一 方 面 避 免 互 相 干

扰，另一方面避免遭人指责选票遭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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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发现问题选票时，选举主任会在各在场候选人或其代理人面

前 ， 决 定 那 些 选 票 是 否 有 效 。 附 录 十附 录 十附 录 十附 录 十 载 列 不 获 接 纳 的 选 票 及 有 关 理

由。  

8 .8   完成点票的时间亦是各区不一。有些地区只需一或两小时便

完成点票及宣布选举结果，有些则需时较长。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  宣布结果宣布结果宣布结果宣布结果  

8 .9   选举结果由选举主任在点票完毕后在各点票站内宣布。须竞

逐 的 选 举 的 结 果 ， 分 别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 十 九 日 、 二 十 六

日，以及二月二日及九日出版的宪报公告中公布。  

8 .10   载列所有当选者和落选者的名单 (包括在无对手情况下当选

的候选人，以及被选举主任宣布为未能完成选举的乡村 )，分见 附 录附 录附 录附 录

十 一十 一十 一十 一 (A )及及及及 (B)。共有 53 名公务员候选人当选，其中 23 名获选为居民

代表， 30 名获选为原居民代表。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  选管会巡视选管会巡视选管会巡视选管会巡视  

8 .11   选管会主席及委员于每个投票日各自巡视数个投票站，晚上

则全体巡视某个点票站。除巡视大屿山梅窝的投票站一程是乘船外，

全部行程均是乘车。  

8 .12   选管会在这一连串的巡视活动中曾有一次会晤传媒。当时是

二零零七年一月六日 (即第一个投票日 )，他们在巡视位于大埔运头塘

邻里社区中心的投票站后与传媒见面。  

8 .13   选管会大致上对各投票和点票安排感到满意，并提出一些建

议，作为改善日后选举参考。 (请参阅第十章—检讨及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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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  ————  贵宾巡视贵宾巡视贵宾巡视贵宾巡视  

8 .14   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先生于第一个投票日前往大埔区的投

票站巡视。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郑月娥女士与选管会主席在第三

个投票日一同巡视设在上水官立中学的投票站。民政事务总署署长陈

甘美华女士与选管会主席分别在二零零七年一月六日及十三日同往大

埔、沙田及西贡等区的投票站巡视。她并于二零零七年一月六日及十

三日、二月四日参加了元朗和西贡区点票站的巡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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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  

投诉投诉投诉投诉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  处理投诉期处理投诉期处理投诉期处理投诉期  

9 .1   处理投诉期由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 (即提名期开始

当日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止 (即二零零七年二月四日最后一个

投票日后起计 45 日 )。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节节节节  ————  处理投诉的单位处理投诉的单位处理投诉的单位处理投诉的单位  

9 .2   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处理投诉的各单位，包括选管会秘书

处投诉组、各选举主任、警方、廉政公署及 (在投票日 )投票站主任。  

9 .3   选管会秘书处投诉组负责统筹，收集及整理来自其他单位的

投诉统计资料，并在处理投诉期内每星期编制一份综合报告，提交选

管会。  

9 .4   至于投诉形式，有亲身到上述单位的办事处投诉，亦有以书

面、电话、图文传真或电邮形式提出投诉。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  投诉的数目和性质投诉的数目和性质投诉的数目和性质投诉的数目和性质  

9 .5   各 单位 在处理 投诉 期内 (包括 在各投 票日 )共接获 219 宗投

诉。当中以廉政公署所接获的投诉最多，共有 70 宗。  

9 .6   投诉个案所涉及的范围广泛，大部分关乎候选人的资格、应

享有的投票权和贿赂等问题。所收到的投诉个案总数，连同按投诉性

质和接获投诉者分列的详细数字，载于附 录 十 二附 录 十 二附 录 十 二附 录 十 二 (A )至至至至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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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  投票日所接获的投诉投票日所接获的投诉投票日所接获的投诉投票日所接获的投诉  

9 .7   各单位在十个投票日共接获 29 宗投诉个案，当中有 22 宗是

由投票站主任收到的，主要是针对选民应享有的投票权，详情载于附附附附

录 十 三录 十 三录 十 三录 十 三。大部分个案，如违规展示选举广告、在禁止拉票区及禁止逗

留区非法拉票等，都即场获得解决。其他复杂的个案，则视情况需要

交由有关当局调查。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  调查结果调查结果调查结果调查结果  

9 .8   在 处 理 投 诉 期 接 获 的 219 宗 投 诉 个 案 中 ， 17 宗 被 裁 定 成

立， 33 宗不成立， 8 宗被撤回， 47 宗无须跟进，而其他 114 宗则仍

在调查中。  

9 .9   选举主任已就那些被裁定成立的个案，向各被投诉者发出共

五封警告信，而警方已检控一名被投诉者伪造文件。有关分项数字载

于附 录 十 四附 录 十 四附 录 十 四附 录 十 四 (A )至至至至 (D)。  

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  ————  司法复核及选举呈请司法复核及选举呈请司法复核及选举呈请司法复核及选举呈请  

9 .10   在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结束时，有关方面共收到 1 宗选举

呈请。下文阐述有关详情。  

9 .11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二日，参加粉岭麻笏村原居民代表选举的

四名候选人之一的邓金水先生，针对另两名候选人钟观龙先生及钟房

仁先生提出选举呈请。呈请人指称两位钟先生并非该村原居民，因此

应丧失当选原居民代表的资格。有关个案有待法庭排期聆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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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  

检讨及建议检讨及建议检讨及建议检讨及建议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  概论概论概论概论  

10 .1   为确保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选举如二零零三年选举一样，依法

公平、公开及诚实地进行，选管会曾在十个投票日，先后前往 22 个

投票站和 10 个点票站实地巡视，观察各项选举安排。在巡视期间，

选管会与在场的选举主任及民政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的代表讨论各

项问题，并就所见的欠善及不足之处提出改善建议。选管会很高兴见

到各有关选举主任均乐意听取意见，且在选举期间迅速作出改善。选

管会并感谢民政事务总署每星期向各选举主任发出通知，提醒他们留

意在选举期间所见的欠善及不足之处。  

10 .2   选管会依循一贯的做法，就这次选举的程序和运作安排进行

了全面检讨，以寻求改善方法，提出建议，改进日后的村代表选举。

下文分述可予改进的主要地方，以及选管会提出的建议。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  与准备工作有关事宜与准备工作有关事宜与准备工作有关事宜与准备工作有关事宜  

( A )  选民登记选民登记选民登记选民登记  

10 .3   选管会感谢民政事务总署大力加强在本地及海外的宣传，吸

引 更 多 选 民 登 记 ， 又 设 立 临 时 选 民 登 记 站 ， 以 及 前 往 各 乡 村 进 行 家

访。虽然临时选民登记站既可宣传村代表选举，并能加强与村民的沟

通，但家访看来更能吸引选民登记。  

10 .4   参加二零零七年村代表有竞逐的选举的登记选民只有 64  428

人，较二零零三年的村代表选举减少 10 .66%；另外，有 159 条乡村



 

   

29

因为没有获提名人或足够数目的登记选民作为候选人的提名人，致使

选举无法完成。选民登记工作有不少地方尚待改善，由此可见一斑。  

建 议建 议建 议建 议：民政事务总署应继续努力，加强宣传、设立临时选民登记站、

以及进行更多家访，吸引选民登记。  

( B )  候选人的简候选人的简候选人的简候选人的简介单张介单张介单张介单张  

10 .5   有数宗投诉指当局发出的简介单张上没有包含候选人的资料

(原因是候选人未有向民政事务总署提交政纲 )，担心简介单张上只印

有候选人的编号，没有候选人姓名，会影响选民的抉择。  

建 议建 议建 议建 议：民政事务总署应采用其他选举所用的办法，即使候选人未有提

交政纲，仍在候选人简介单张上刊印他们的姓名，以便选民识别各候

选人。  

( C )  选民投票率选民投票率选民投票率选民投票率  

10 .6   据选管会所知，这次选举的整体投票率较二零零三年村代表

选举的数字减少 6.76%，显示选民的投票意欲降低。  

建 议建 议建 议建 议：民政事务总署应尽量透过定期的公民教育、频密的呼吁以及电

子媒体发出的通知，鼓励选民履行公民义务，在投票日前往投票。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  与投票和点票安与投票和点票安与投票和点票安与投票和点票安排有关事宜排有关事宜排有关事宜排有关事宜  

( D )  投票站投票站投票站投票站  

10 .7   选管会巡视投票站时，发现大部分的地点对前往投票的选民

相当方便，而组合式投票站 (即把不同乡村的投票站设于同一场地不

同部分 )，在选举中广泛采用。这些投票站的运作畅顺，符合成本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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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建 议建 议建 议：  民政事务总署应继续物色合适的投票站地点，如情况许可，应

考虑日后设立更多组合式投票站。  

( E )  投票日投票日投票日投票日  

10 .8   与二零零三年的选举相似，今年选举的十个投票日每日整体

投票率显示，星期日的投票率较星期六为高。这看来是因为部分选民

须于星期六投票日下午在市区工作，以致未能赶及在投票结束前，抵

达设于所属乡村附近的投票站。  

建 议建 议建 议建 议：选管会认为，如果资源许可，各村最好在同一个星期日举行村

代表选举。不过，选管会明白此举可能受到一些资源限制。民政事务

总署应考虑，尽量在几个星期日举行村代表选举，并安排属于同一乡

事委员会的乡村在相同的星期日举行选举，以免出现混乱。  

( F )  发给选票柜枱发给选票柜枱发给选票柜枱发给选票柜枱  

10 .9   有数宗投诉是关于投票站的发给选票柜枱安排的。投诉人声

称，有些柜 (尤其是服务年长选民的柜 )，间中有很多人排队，而

其他柜则没有人轮候。他们认为这项安排并不理想。  

建 议建 议建 议建 议：据选管会理解，民政事务总署采用类似其他公共选举的方式，

按选民的香港身分证号码编排发给选票柜枱，间中有很多人排队，主

要因为一些年长选民的投票习惯 (他们通常一同前往投票 )。另外，有

关选举主任已立即采取措施，在短时间内纾缓情况。但民政事务总署

在日后编排发给选票柜枱时，应尽量顾及选民的年龄分布情况，以免

有些柜的轮候时间太长。  

( G )  投票站和点票站人员的一些做法投票站和点票站人员的一些做法投票站和点票站人员的一些做法投票站和点票站人员的一些做法  

10 .10  选管会巡视投票站和点票站期间，遇见几宗独立事件，发觉

有些投票站和点票站的人员没有严格遵照有关指引和规例执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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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正式宣布前，没有预先通知候选人选举结果，亦没有给予候选

人要求覆点选票的机会。有一次，有关地点尚未完成转为点票站的工

作时，已准许市民进入。另外又有人投诉有投票站主任容许一名选民

把一张并非由其亲笔填划的选票放入投票箱 (该选票其实是由选民的

丈夫 (他也是选民 )填划 )。  

建 议建 议建 议建 议：民政事务总署应经常提醒投票站和点票站的人员熟习有关选举

活 动 的 指 引 及 规 例 ， 并 严 格 遵 照 规 定 执 行 职 务 。 此 外 ， 在 提 供 训 练

时，应教导工作人员处理各种复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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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  

鸣谢鸣谢鸣谢鸣谢  

11 .1   选 管 会 谨 向 举 办 选 举 的 民 政 事 务 局 及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表 示 谢

意，特别要感谢担任选举主任、助理选举主任、投票站主任、助理投

票站主任及负责投票站工作及点票的人员。  

11 .2   选管会亦感谢下列政府决策局及部门在整个选举期间鼎力协

助 ︰ 律 政 司 、 食 物 环 境  生 署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政 府 物 流 服 务

署、香港警务处、廉政公署、政府新闻处、地政总署、公务员事务局

法定语文事务部、工商科技局驻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以及负责撰写

本报告、筹备选管会巡视活动及统筹处理投诉工作的选举事务处。由

于上述各方辛勤努力，这次选举工作才得以圆满结束。  

11 .3   传媒广泛报道是次选举的各个主要环节，有助大大提高选举

的透明度，选管会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1 .4   最后，选管会谨向每一位前来投票的选民，以及选举期间恪

守选举法例和指引的人士一并致以诚恳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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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  

展望未来展望未来展望未来展望未来  

12 .1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将举行补选，让未能完成选举的乡

村选出候选人填补二零零七年一月选举结束后出现的空缺。民政事务

总署现正进行有关工作。  

12 .2   本报告定稿时，选管会正忙于撰写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选举

报告，以及为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举行的区议会一般选举制订区议会选

举活动指引。  

12 .3   选管会作为一个独立、非政治性及中立的组织，时刻作好准

备，执行《选管会条例》所规定的职能。选管会坚持以 “公开、公平

及诚实 ”的原则，监察未来所有的选举活动，并继续尽心竭力，精益

求精，完善日后的选举各项安排。  

12 .4   选管会建议在行政长官认为适当的时候，向公众发表本报告

书 ， 让 公 众 对 选 管 会 监 督 二 零 零 七 年 村 代 表 选 举 的 工 作 有 清 晰 的 了

解。   

 


